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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德诺公益基金会

专项信息审核报告

博宸益恒审字【2023】第 000554 号

北京德诺公益基金会：

我们接受委托，在审计了贵基金会的 2022 年度财务报表（包括 2022 年 12 月 31

日资产负债表，2022 年度的业务活动表和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的基础上，

审核了贵基金会编制的《2022 年度工作报告》中涉及的财务专项信息。并于 2022 年

3 月 20 日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报告文号为博宸益恒审字【2023】第 000553

号。

一、管理层的责任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主席令第 43 号 )等有关文件的规定，贵基金会

应向登记管理机关报送年度工作报告，年度工作报告应当包括：财务会计报告、注

册会计师审计报告，开展募捐、接受捐赠、提供资助等活动的情况以及人员和机构

的变动情况等。编制年度工作报告是贵基金会管理层的责任，这种责任包括设计、

执行和维护与编制和列报与年度工作报告有关的内部控制、采用适当的编制基础并

使其公允反映。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对贵基金会年度财务报表实施审计的基础上，对贵基金会编制

的《2022 年度工作报告》中涉及的财务专项信息进行审核，对其是否遵循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规定发表审核意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

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审核

工作。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计划

和执行审核工作以对贵基金会是否按照相关规定编制《2022 年度工作报告》中涉及

的财务专项信息，以及所载财务专项信息与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表中所披露的相关

内容在重大方面 存在不一致的情况获取合理保证。审核工作涉及实施审核程序，以

获取相关的审核证据。

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核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核意见提供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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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22 年度工作报告》中涉及公益事业（慈善活动）的财务专项信息

（一）接受捐赠情况、大额捐赠收入情况

项 目
本年捐赠额（元）

用 途
现 金 非现金

一、本年捐赠收入 56 ,380 ,654 .06 0.00 用于本基金会章程

规定事项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56 ,380 ,654 .06 0.00 用于本基金会章程

规定事项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358 ,000 .00 0.00 用于本基金会章程

规定事项

来自境内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56 ,022 ,654 .06 0.00 用于本基金会章程

规定事项

（二）来自境外的捐赠 0.00 0.00 用于本基金会章程

规定事项

其中：来自境外自然人的捐赠 0.00 0.00 用于本基金会章程

规定事项

来自境外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0.00 0.00 用于本基金会章程

规定事项

二、接受非公益性捐赠情况

（对捐赠人构成利益回报条件的赠与或不符合

公益性目的的赠与）

0.00 0.00 用于本基金会章程

规定事项

三、大额捐赠收入情况 46 ,048 ,737 .10 0.00 用于本基金会章程

规定事项

捐赠人
本年捐赠额（元）

用 途
现金 非现金

杭州启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34 ,960 ,000 .00 0.00 用于本基金会章程

规定事项

康蒂思（上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4,136 ,367 .74 0.00 用于本基金会章程

规定事项

波科国际医疗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2,943 ,617 .63 0.00 用于本基金会章程

规定事项

美敦力（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4,008 ,751 .73 0.00 用于本基金会章程

规定事项

说明：

大额捐赠收入中的捐赠人是指本年度累计捐赠超过基金会当年捐赠收入 5%以上或者 500万以

上的捐赠单位或个人：

捐赠人如要求不公开姓名、名称的，可以其他代号代替，其他捐赠信息要公开。

（二）慈善活动支出和管理费用情况

1、慈善活动支出、管理费用的比例

项 目 数 额

上年末净资产 41 ,112 ,824 .48

本年度总支出 55 ,006 ,015 .83

本年度用于慈善活动的支出 40,749,951.01

管理费用 2,054 ,075 .99

其他支出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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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数 额

本年度慈善活动支出占上年末净资产的比例（占前三年年末净资产平均数的比例） 99.12%

本年度管理费用占总支出的比例 3.73%

说明：

1、慈善组织中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基金会，年度慈善活动支出和年度管理费

用按照以下标准执行：

（一）上年末净资产高于 6000 万元（含本数）人民币的，年度慈善活动支出不

得低于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六；年度管理费用不得高于当年总支出的百分之十二；

（二）上年末净资产低于 6000 万元高于 800 万元（含本数）人民币的，年度慈

善活动支出不得低于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六；年度管理费用不得高于当年总支出的

百分之十三；

（三）上年末净资产低于 800 万元高于 400 万元（含本数）人民币的，年度慈善

活动支出不得低于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七；年度管理费用不得高于当年总支出的百

分之十五；

（四）上年末净资产低于 400 万元人民币的，年度慈善活动支出不得低于上年末

净资产的百分之八；年度管理费用不得高于当年总支出的百分之二十。

2、慈善活动支出是指慈善组织基于慈善宗旨，在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内开展慈

善活动，向受益人捐赠财产或提供无偿服务时发生的下列费用：

（一）直接或委托其他组织资助给受益人的款物；

（二）为提供慈善服务和实施慈善项目发生的人员报酬、志愿者补贴和保险，以

及使用房屋、设备、物资发生的相关费用；

（三）为管理慈善项目发生的差旅、物流、交通、会议、培训、审计、评估等费

用。

3、慈善组织的管理费用是指慈善组织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规定，

为保证本组织正常运转所发生的下列费用：

（一）理事会等决策机构的工作经费；

（二）行政管理人员的工资、奖金、住房公积金、住房补贴、社会保障费；

（三）办公费、水电费、邮电费、物业管理费、差旅费、折旧费、修理费、租赁

费、无形资产摊销费、资产盘亏损失、资产减值损失、因预计负债所产生的损失、聘

请中介机构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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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计算年度慈善活动支出比例时，可以用前三年年末净资产平均数代替上年末

净资产。

5、慈善组织的年度管理费用低于 20 万元人民币的，不受年度管理费用比例的限

制。

（三）重大公益慈善项目收支明细表

项目名称 收入

直接或委托

其他组织资

助给受益人

的款物

为提供慈善

服务和实施

慈善项目发

生的人员报

酬、志愿者补

贴和保险

使用房

屋、设备、

物资发生

的相关费

用

为管理慈善

项目发生的

差旅、物流、

交通、会议、

培训、审计、

评估等费用

其他费用 总计

患者救助 34,150,000.00 29,831,652.23 0.00 0.00 0.00 0.00 29,831,652.23

学术交流 19,757,350.84 8,736,070.24 0.00 0.00 0.00 0.00 8,736,070.24

合 计 53,907,350.84 38,567,722.47 0.00 0.00 0.00 0.00 38,567,722.47

说明：1、重大公益慈善项目名称应与公益项目开展情况表中项目名称一致；

2、重大公益慈善项目标准由基金会章程规定。如基金会章程没有规定重大慈善项目

标准，满足下列条件的公益慈善项目应填列上表：

（1）该项目的捐赠收入超过基金会当年捐赠总收入的 20%；

（2）该项目的支出超过基金会当年总支出的 20%；

（四）重大公益慈善项目大额支付对象明细表

项目名称 大额支付对象 支付金额（元）
占基金会年度公益

总支出比例
用途

贫困患者救助 项目患者 29 ,834 ,771 .53 73 .12% 项目患者救助金

合 计 —— 29 ,834 ,771 .53 73 .12% ——

说明：基金会向某交易方支付金额占一个重大公益项目支出 5%以上的，该交易

方为该项目的大额支付对象。

（五）委托投资（是指将财产委托给受金融监督管理部门监管的机构进行投资）

受托人
受托人法

定代表人

受托人是否

具有金融机

构资质

委托金额（元） 委托期限 收益确定方式
当年实际收

益金额（元）

实际收回金额

（元）

招行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缪建民 是 81,095,000.00 无固定期限 浮动 783,709.13 41,130,000.00

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张佑君 是 23,000,000.00 无固定期限 浮动 28,176.22 2,000,000.00

百瑞信托有

限责任公司
赵长利 是 1,500,000.00 无固定期限 浮动 0.00 0.00

合计 —— 105,595,000.00 —— —— 811,885.35 43,13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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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德诺公益基金会 2022 年度对外投资详细情况列示如下：

说明：是否具有金融机构资质是指由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授

予的金融机构资质。

（六）投资收益

北京德诺公益基金会 2022 年度投资收益总额为 811,885.35 元，投资收益详细情况列

示如下：

产生投资收益的来源 本年发生额（元） 上年发生额（元）

银行理财 811,885.35 778,754.84

合 计 811,885.35 778,754.84

（七）专项基金及持有股权的实体基本情况

1、专项基金情况

专项基金名称 成立时间 发起人 出资人 负责人 使用帐户性质

无

是否成立专项

基金管理机构

专项基金

管理机构

人数

本年召

开会议

次数

募集资

金来源

资金的使用是否符

合基金会的管理制

度和章程

开展的公益项目

名称

信息公开的媒

体

无

2、持有股权的实体情况

名

称

设

立

时

间

法定

代表

人

工商登记

类型

被投资

实体注

册资金

认缴注

册资金

本基金

会出资

额

持股

比例

投资资产

占基金会

总资产的

比例

与基金会

的关系

核算方

法

无

说明：

1、控制是指对被投资单位的持股比例在 50%以上且有权决定其财务和经营政策，

投资企业能够对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的，被投资单位为其子公司；

2、非控制是指对被投资单位的持股比例在 20%以下且无权决定其财务和经营政

策。

3、共同控制是指按照合同约定对某项经济活动所共有的控制，仅在与该项经济

活动相关的重要财务和生产经营决策需要分享控制权的投资方一致同意时存在。投资

企业与其他方对被投资单位实施共同控制的，被投资单位为其合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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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重大影响是指对被投资单位的持股比例在 20%－50%之间且对一个企业的财

务和经营政策有参与决策的权利，但并不能够控制或者与其他方一起共同控制这些政

策的制定。投资企业能够对被投资单位施加重大影响的，被投资单位为其联营企业。

5、对被投资单位无控制、无共同控制且无重大影响的，长期投资按成本法核算；

若对被投资单位具有控制、无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长期投资按权益法核算。

（八）关联方关系及关联方交易

（1）关联方关系及关联方交易定义

关联方关系是指一方控制、共同控制另一方或对另一方施加重大影响，以及两方

或两方以上受同一方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构成关联方。发起人、理事主要

来源单位（1/5 以上理事来自该单位）、对外投资的被投资方、共同投资方、主要捐赠

人等，以及其他在实质上与基金会存在重大控制或重大影响关系的单位或个人，构成

关联方。

关联方交易是指关联方之间转移资源、劳务或义务的行为，而不论是否收取价款。

如购买或销售商品、购买或销售商品以外的其他资产、提供或接受劳务、担保、提供

资金（捐赠、贷款或股权投资）、租赁、代理、研究与开发项目转移、许可协议、代表

民间非营利组织或由民间非营利组织代表另一方进行债务结算，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2）关联方关系

关联方 与基金会关系

张瑞博 发起人

袁晶 发起人

杭州启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捐赠人

康蒂思（上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主要捐赠人

波科国际医疗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主要捐赠人

美敦力（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主要捐赠人

（3）关联方交易

关联方
捐赠收入 捐赠支出

本年发生额 本年发生额

杭州启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34,960,000.00 0.00

康蒂思（上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4,136,367.74 0.00

波科国际医疗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2,943,617.63 0.00

美敦力（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4,008,751.73 0.00

（4）关联方未结算应收项目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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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无未结算应收项目余额。

（5）关联方未结算预付项目余额

关联方无未结算预付项目余额。

（6）关联方未结算应付项目余额

关联方无未结算应付项目余额。

（7）关联方未结算预收项目余额

企业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金额（元） 占总额百分比 金额（元） 占总额百分比

预收账款：

康蒂思（上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0.00 0.00% 140,000.00 13.59%

合 计 0.00 0.00% 140,000.00 13.59%

四、审核意见

我们认为，贵基金会《2022 年度工作报告》中涉及的上述财务专项信息，在所有

重大方面遵循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规定，未发现与经我们审计的年度财务

报表中所披露的相关内容在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的情况。

五、报告使用范围说明

为了更好地理解相关信息，上述《2022 年度工作报告》中涉及的财务专项信息应

当与已审计财务报表及其审计报告一并阅读。

本报告仅供贵基金会向登记管理机关报送《2022 年度工作报告》时使用，不得用

作任何其他目的。

北京博宸益恒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〇二三年三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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